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   

	望江校区文华学生活动中心场地借用申请表
（填写前请认真阅读背面“借用须知”，并双面打印）
填表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日

	场地借用申请单位
	
	经办人
	

	
	
	经办人电话
	

	借用时间
（9：00-21：00）
	
	借用场地
	

	申请理由
及详细情况说明
（可附页）
	
	是否有外接大功率设备
（大于30KW）
	

	申请单位
活动开展负责人
	
姓名：

电话：

（联系人须为申请单位正式教职工）
	申请单位
现场安全责任人
	
姓名：

电话：

（联系人须为申请单位正式教职工）       

	申请单位
主管领导意见
	


签字：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日

	场地管理员
审核意见
	

            

管理员签字：    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日


望江校区文华学生活动中心场地申请流程
一、向望江校区文华活动中心313办公室查询场地信息，初步预约场地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规范、完整填写《望江校区文华学生活动中心场地借用申请表》，经申请单位主管领导同意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三、按照相关规定，备齐《四川大学校园文化活动审批表》、《大功率设备外接申请书》（如需外接大功率设备）等材料。
四、自预约场地三个工作日以内，应将《活动审批表》复印件和《场地借用申请表》等相关材料原件提交至文华204办公室确认，经场地管理员审核并备案，完成场地借用申请手续。
办公室地点：望江文华活动中心313办公室    办公室电话：028-85401215/028-85401317
借用须知
一、活动中心场地设施是为学生教育成长服务的，一切场地设施均需优先保证学生教育教学活动的开展。如遇学校重大教育教学活动或其他原因，申请单位需与活动中心场地管理办公室协商调整。
二、场地借用单位必须遵守国家和学校的相关规定，严把活动思想关、质量关、安全关，确保一切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学生的成长，不得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，并且严禁一切涉及经济利益的活动，私自违规开展活动者后果自负。
三、在正式使用场地前，借用单位活动安全负责人对场地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问题应及时联系场地管理办公室。在使用场地及设备的过程中，必须遵守场地各项管理要求，遵守学校消防安全规定，严禁烟火，遵守用电管理。注意现场秩序管理维护，保证人身财产安全，确保人员进出有序，确保活动正常开展。
四、场地借用单位在活动准备及开展过程中须爱护一切公共设施，保持场地的卫生，严禁使用双面胶、泡沫胶、黑色胶带、订书针等物品。一切损坏、遗失者，借用单位均需负责修复或赔偿。
五、场地内的所有设备设施由场地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和使用，严禁场地借用单位私自调试、改装及外接设备（包括讲台、音响操作台、灯光操作台等）。如需使用小于30KW功率的外接设备，借用单位需请学校维修中心外接电路；若大于30KW，需向学校水电中心提出申请，并由水电中心外接电路。
六、严禁在场地内食用盒饭、有色饮料、面包、薯片、零食等，场地借用单位在活动准备及开展过程中须保持场地干净，提前安排专人负责活动后的清场工作。
七、场地使用过程中，一切与场地有关的安排均须征得管理办公室的同意方可进行，严格执行场地使用各项要求、服从管理办公室的安排，否则管理办公室有权立即终止其一切活动。
八、未尽事项，严格按照《活动中心场地管理规定》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
 借用单位现场安全负责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场人员及联系方式（至少2人）：  
同意上述规定并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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